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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9/2021_2022__E8_B0_88_E

3_80_8A_E5_85_B3_E4_c122_479355.htm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

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０１次会议，通过了法释

〔２００１〕３３号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（下

称“证据规定”）。这是自《民事诉讼法》颁布以来第一次

出台专门的、系统的证据方面的司法解释。“证据规定”所

确立的一系列证据规则，使律师参加民事诉讼中，有了规范

地收集、出示、质证证据的程序，其积极作用是无庸质疑的

。但是，“证据规定”中的局部规定事实上剥夺了律师在民

事诉讼中的调查权。 “证据规定” 第五十五条“证人应当出

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。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

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，可视为出庭作证。” 第五十六

条 “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七十条规定的“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

庭”，是指有下列情形： （一）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

出庭的； （二）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； （三）路途特别

遥远??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； （四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

的原因无法出庭的； （五）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。 前款

情形，经人民法院许可，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

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。” 由此可见，在民

事诉讼中，除“证据规定”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外，证人

出庭当庭陈述的证言，经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同时“

证据规定”第五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，“证据的形式是证人可

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

段作证。”排除了诉讼代理人（律师）向证人调取证言的方



式取得证据的有效性，这显然与《律师法》第三十一条 “律

师承办法律事务，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，可以向他们调

查情况。”的规定是相悖的。“证据规定”事实上剥夺了律

师在民事诉讼中的向证人调取证言的权利。 


